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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暨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中审亚太审字(2024)004933号）。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长药控股”、“上市公司”）自查中发现，罗明及其实际控制的湖

北长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大药房”）因资金占用导致公司下

属子公司、长江星及其下属子公司与相关往来单位账实不符。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存在资金占用 179,662,019.5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92.08%。公司将通过关联方债权债务转让方式全部清偿关联方占用的资金。上述

债权债务转让方案已通过公司董事会审批，尚未完成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将于

2024年 5月 21日召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完成整改。 

2、公司控股孙公司存在为关联方借款 809.2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

抵押担保，但未事前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公司存在违规对

外提供担保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余额合计 809.2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4.15%。目前担保责任没有解除。目前公司

及董事会已敦促人湖北茉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茉莉大药房”）采

取处置资产、合法贷款等有效措施解除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预计可在一个月内

解决前述违规担保问题。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9.4条第（五）项“公司

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



的”以及 9.5条项规定“本规则第 9.4条第五项所述“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

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是指上市公司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

的”和 9.5条第（一）项“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

1000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预计无法

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如若公司不能在 2024年 5月 30日前（含 5月 30日）解决上述资金占用事

项，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一、关于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事项及主要原因 

1、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 

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中审亚太审字(2024)004933号）。长药控股自查中发现，罗明及其实际控

制的长江大药房因资金占用导致公司下属子公司、长江星及其下属子公司与相关

往来单位账实不符。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在资金占用 179,662,019.54 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92.08%。 

为解决罗明、长江大药房因资金占用导致公司的经济损失，经协商一致，十

堰市昊炜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炜生物”）将对公司享有的部分

债权转让给罗明和长江大药房，同时公司将公司对长江星享有的部分债权转让给

罗明和长江大药房，罗明和长江大药房以其受让的债权用以解决其对上市公司及

长江星的占用资金事宜。通过上述债权债务转让方式清偿占用资金后，公司将不

再需要向昊炜生物偿还 179,662,019.54 元借款，转由罗明和长江大药房向昊炜

生物偿还。上述债权债务转让方案将在 2024 年 5 月 21 日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完成整改。 

2、违规担保情况 

2023 年 7 月 7 日舒惠涛签署了向茉莉大药房提供关联担保的合同。2023 年

7 月 10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孙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孙公司湖北舒惠涛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舒惠涛”）为关联法人茉莉大药房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借款 809.2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 202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该事项。上述借款全部用于茉莉大药房向舒惠涛提供财务资

助。 

公司控股孙公司为关联方借款 809.2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抵押担

保，虽然借款全部用于茉莉大药房向舒惠涛提供财务资助，但未事前履行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余额合计 809.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 4.15%。目前担保责任没有解除。公司将督促湖北茉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于 2024 年 5月 30 日前全部归还担保相关的借款，解决前述违规担保问题。 

二、整改措施 

（一）资金占用整改措施 

1、公司将通过关联方债权债务转让方式全部清偿关联方占用的资金。上述

债权债务转让方案已通过公司董事会审批，尚未完成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将于

2024年 5月 21日召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完成整改。 

2、完善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督力度，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

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整改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促进公司规范

运作和健康可持续发展。为防止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发生，公司内审部门将密

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大额资金往来的情况，对疑似资金往来事项，及时向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汇报，督促公司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二）违规担保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违规担保情形的发生，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相关责任人认真整改，

并持续追踪相关进展，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也将采取以下主

要措施，力争尽快消除违规担保情形。具体如下： 

1、公司将认真落实内部控制整改措施，进一步完善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存

在缺陷的环节，强化执行力度，杜绝有关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保证上市公司的

规范运作，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将督促湖北茉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前全部归

还担保相关的借款，解决前述违规担保问题。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

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0日 

 


